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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S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和 成 國 際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 至 二 零 零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未 經 審 核 中 期 業 績

和成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一年同期之比

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報表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1,342 6,264

直接成本 (1,000) (2,110)

毛利 342 4,154

其他收益 684 1,490

分銷成本 (435) (825)

行政開支 (13,039) (13,129)

作買賣證券之已實現及

　未實現（虧損）收益淨額 (28,804) 18,590

經營（虧損）溢利 3 (41,252) 10,280

財務費用 4 (2,263) (3,958)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535 8,417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84) (422)

商譽攤銷 (20,676) (17,259)

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

　商譽之已確認減值虧損 5 (24,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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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前虧損 (86,546) (2,942)

稅項 6 (120) (10)

本期虧損淨額 (86,666) (2,952)

每股虧損－基本 7 (1.27)仙 (0.06)仙

附註：

1. 會計政策

簡明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投資證券作出修訂。

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25條「中期財務申報」而編製。

於本期間，本集團首次採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全新及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

會計實務準則第1條（經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報方式

會計實務準則第11條（經修訂）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條（經修訂） 現金流量報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34條 僱員福利

根據會計實務準則第15條（經修訂），現金流量分類為三個項目－經營、投資及融資，而以往則分類為五個

項目。利息、股息及稅項以往按獨立項目形式呈列，現時則分類作經營業務現金流量。其他新訂及經修訂

會計實務準則已引進經修訂之披露規定，而該等規定已被採納於簡明財務報表。採納上述會計實務準則對

本會計期間或以往會計期間之業績概無影響。

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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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在管理方面，本集團目前分為四個營運部門，金屬貿易、銷售通訊產品、投資證券及提供市場推廣顧問服

務。該等部門為本集團據以呈報主要分類資料之基礎。

有關之業務分類資料呈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提供

銷售 市場推廣

金屬貿易 通訊產品 投資證券 顧問服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532 810 — — — 1,342

分類業績 225 (4,916) (28,804) — — (33,495)

利息收入 519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8,276)

經營虧損 (41,252)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2,929 — (394) 2,535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 (84) — — — (84)

商譽攤銷 — — (14,342) — (6,334) (20,676)

收購聯營公司

　產生之商譽之

　已確認減值虧損 — — — — (24,806) (24,806)

財務費用 (2,263)

除稅前虧損 (86,546)

稅項 (120)

本期虧損淨額 (8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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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提供

銷售 市場推廣

金屬貿易 通訊產品 投資證券 顧問服務 其他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1,264 — 5,000 — 6,264

分部業績 — (4,035) 18,590 3,800 — 18,355

利息收入 214

未分配之公司開支 (8,289)

經營溢利 10,28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8,892 — (475) 8,417

應佔合營企業業績 — (422) — — — (422)

商譽攤銷 — — (16,732) — (527) (17,259)

財務費用 (3,958)

除稅前虧損 (2,942)

稅項 (10)

本期虧損淨額 (2,952)

地域分部

營業額 經營（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290 5,325 (39,782) 13,361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包括香港 52 939 (1,470) (3,081)

1,342 6,264 (41,252) 1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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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營（虧損）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折舊 372 128

投資證券股息收入 165 1,266

利息收入

　－銀行 69 214

　－其他 450 —

4.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數清還貸款之利息：

　應付可換股票據 (2,013) —

　短期貸款 — (3,958)

(2,013) (3,958)

應付可換股票據發行成本攤銷 (250) —

(2,263) (3,958)

5. 商譽減值

期內，本集團確定有關一間聯營公司之商譽賬面值減值顯示。因此，商譽已撇減至其估計可收回款額以及

確認減值虧損24,806,000港元。

6. 稅項

本期之稅項指分佔一項聯營公司之稅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應課稅溢利，故本集團並無於賬目內提撥利得稅。

7.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期內之虧損淨額約86,666,000港元（二零零一年：2,952,000港元）及根據已發行股份

6,837,422,389股（二零零一年：加權平均數為4,818,103,210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於本期及之前中期期間內，因可換股票據而構成之可能已發行之普通股出現反攤薄及本公司尚

未行使之認股權證之行使價較本公司之股份平均市值為高，故並均無呈列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8.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一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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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之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上半年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少約78.6%至1,342,000港元。本集團於投

資證券之已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淨額約28,804,000港元，而去年收益則約18,590,000港元。商

譽攤銷錄得約20,676,000港元，以及因收購聯營公司產生之商譽之已確認減值虧損約

24,806,000港元。整體而言，期內虧損淨額增加至86,666,000港元。

於本期間，由於營商環境仍然疲弱，貿易活動每況愈下，而來自寶福集團有限公司（「寶

福」）之分佔業績亦由於寶福之純利下降而減少。買賣證券之投資亦因不利之市場氣氛及經

濟環境而蒙受損失。然而，對於日後之任何新投資機會，集團將會繼續保持開放態度。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4,391,000港元，而投資買賣證券

按市值計約為46,327,000港元。本集團之應付可換股票據（「可換股票據」）賬面值約為

57,000,000港元。可換股票據於二零零一年七月三日發行，為無抵押。以年息率7厘計息及

將於發行日期起計第三週年到期。根據可換股票據賬面值57,000,000港元及股東權益約

272,175,000港元計算所得，資本負債比率約為21%。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聘用約35名職員。職員酬金一般每年作出檢討。本集

團亦提供其他的職員福利，包括雙糧、購股權計劃、保險及醫療福利。於本公佈日期，本

公司並無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證券之權益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根據證券（披露權益）條例（「披露權益條例」）第29條而存

置之登記冊所記錄或已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守則而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各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本公司及其聯營公司（按披露權益條例之定義）之股

本或債務證券權益如下：

董事姓名 權益種類 股份數目 認股權證數目

趙渡 公司（附註） 237,580,000 47,812,000

關錦鴻 個人 9,450,000 無

趙鋼 個人 4,000,000 無

附註： 此等股份由趙渡先生全資擁有之Super Star Assets Limited及Jumbo Jade Limited持有。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結算日，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或其聯繫人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

營公司（定義見披露權益條例）之證券中擁有任何個人、家族、公司或其他權益。

期內，各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包括其配偶及十八歲以下之子女）概無獲授或已行使可認購

本公司股本或債務證券之任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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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公司、其附屬公司或其控股公司概無作出任何安排，令本公司董事可透過收購本

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及債券而獲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根據披露權益條例第16(1)條而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本公司

並無接獲任何人士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或以上權益之通知。

最佳應用守則

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按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所指定，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上以輪席告退。董事認為，這項安排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所述最佳應用守則之相同目的。

除上文所述外，於中期報告之整段會計期間，就董事所知，概無資料合理地指出本公司無

或曾無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證券。

經審核委員會審閱

二零零二年中期報告已經審核委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

成。

財務資料之詳情

包括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6(1)段至46(6)段規定載述有關業績公佈詳情之所有資料，將於適

當時間刊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頁內。

承董事會命

董事

徐正鴻

香港，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